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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范由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归口，以三亚市体

育旅游协会名义印发。

本规范主要起草单位：三亚市体育旅游协会、三亚市天涯

区摩托艇运动协会、智研咨询（三亚）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张振祥、潘虹、翁云桂、张皓、吴开

壮、冯超、陈玉秀、赖珂珂、巩慧琴、龚萍、李常杰、高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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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摩托艇旅游服务规范

第一章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摩托艇旅游的术语和定义、服务细则、风险

管理、质量管理与投诉处理服务及准入与退出机制等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三亚市管辖范围内从事任何形式的摩托艇旅

游经营活动，全国其他市县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

通用符号

GBT 23267-2009 摩托艇器材使用规范

GB/T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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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

第一条 本定义规则适用于包含但不限于用于旅游休闲活

动的水上摩托艇，即使用手把式操纵，站立或跨骑式的在水上

使用的水上动力设备等。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摩托艇旅游”，是指以摩托艇为核

心吸引物，参与者通过驾驶或乘坐行为，深度融合水上运动的

刺激性与目的地风光游览的一种专项旅游形式。

本规范所称“体验摩托艇”，是指未取得任何国际或国内

摩托艇组织颁发的摩托艇运动驾照，在摩托艇运动驾驶员带领

下进行近海摩托艇体验活动。

本规范所称“持证摩托艇”，是指取得国际或国内摩托艇

组织颁发的摩托艇运动驾照，具备自主驾驶摩托艇在近海活动

的能力。

本规范所称“摩托艇培训”，是指以取得摩托艇运动驾照

为目的，在摩托艇教练带领下进行的摩托艇培训活动。

本规范所称“摩托艇教练”，是指持有国际组织或国家体

育总局颁发的摩托艇项目教练员证书或联合会颁发的摩托艇等

级教练员证书的人员。

本规范所称“摩托艇旅游服务从业者”，是指持有国家体

育总局颁发的摩托艇项目教练员证书或联合会颁发的摩托艇等

级教练员证书以及持有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颁发的摩托艇运

动驾照，须为正式摩托艇旅游行业企业员工，拥有保险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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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证，向三亚市体育旅游协会摩托艇旅游专业委员会（以下

简称“摩托艇旅游专委会”）申领《三亚市摩托艇旅游服务人

员从业资格证书》，并由摩托艇旅游专委会统一在三亚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备案的摩托艇从业人员。

本规范所称“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拥有固定实际经营场所，已投保险，由摩托艇旅游专委

会核准，在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备案的摩托艇旅游从

业企业。

本规范所称“摩托艇旅游服务场所”，是指符合本规范的

摩托艇旅游企业在三亚开展摩托艇旅游休闲活动、经营活动的

处所。

第四章 服务细则

第三条 适用于所有摩托艇旅游活动接待

（一）在接待处醒目位置公示摩托艇价目表（包括：内容、

价格、时长、超时计费方式等）、拍摄等延伸服务价目表以及

当日海况（包括：风力、海浪预报等），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

规范悬挂营业执照。

（二）经营场所必须提供寄存柜、冲淡房、更衣室、洗手

间，摩托艇培训类必须有固定教室或场所，并且配备监控设备

记录培训过程，监控设备储存期不少于3个月。

（三）工作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仪表端庄、整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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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四）规定所有参与摩托艇活动的人员必须正确穿着带有

定位功能的救生衣。

（五）询问体验者身体状况，告知禁忌症状，体验者须填

写《健康声明书》（见附件1）。

（六）参与摩托艇活动人员必须购买相关摩托艇保险，保

险中必须包含摩托艇财产险、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游

客意外险等。

第四条 体验摩托艇旅游服务细则

（一）体验摩托艇：指未取得任何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

颁发的摩托艇运动驾照，在摩托艇运动驾驶员带领下进行近海

摩托艇体验活动。

（二）年龄要求：最低年龄6岁，最高年龄65岁。

（三）身体要求：依照《健康声明书》要求执行。

（四）人数比例：摩托艇运动驾驶员对体验者人数一般最

大比例1:2，具体按摩托艇艇型座位数为准。

（五）操作规范

1.向体验者清晰介绍摩托艇产品内容、安全常识、注意事

项和环保要求（如严禁破坏珊瑚礁的行为）。

2.概述活动附近海况。

3.给体验者提供合适、干净、消毒、运作正常的摩托艇及

救生衣等配套装备并讲解装备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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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活动前摩托艇运动驾驶员需再次告知体验者活动时

长、开始和结束时间、操作安排，并复习装备使用方法和应急

处置技巧。

5.摩托艇运动驾驶员在活动中应时刻关注体验者身体状

况，运用良好的判断力谨慎带领体验者开展摩托艇体验活动，

切勿让体验者离开视线。

6.体验结束后询问体验者身体状况和体验感。若发现身体

不适者，尽快安排送医。

第五条 持证摩托艇旅游服务细则

（一）持证摩托艇：指持有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颁发的

摩托艇运动驾照，自主开展的摩托艇旅游活动。

（二）身体要求：依照《健康声明书》要求执行。

（三）艇数比例：最小比例2:1。

（四）人数比例：最小比例3:1。

（五）操作规范

1.核查持证者摩托艇运动驾照和驾驶记录，确认持证者最

近一次开艇时间和累计驾驶次数（要求半年内累计时长应大于

30分钟，不足30分钟者应在教练陪同下训练补齐30分钟），

并核查驾照有效期。

2.检查摩托艇、行驶记录设备、通讯设备、带有定位功能

的救生衣及其他配套装备运作正常。

3.活动前简介，告知海面环境、注意事项、线路计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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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设备操作规范，明确突发情况处理方式。

4.活动开始和结束时分别清点出海人数，确认无误后，开

始或结束活动。

5.活动结束后，进行活动总结，清点全部装备，配合填写

出海日志。

第六条 摩托艇培训服务细则

（一）摩托艇培训：指以取得摩托艇运动驾照为目的，由

摩托艇教练带领下进行的摩托艇培训活动，教练员需持有国际

组织或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摩托艇项目教练员证书、联合会颁

发的摩托艇等级教练员证书的人员。

（二）年龄要求：依照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颁发的摩托

艇运动驾驶证书的年龄要求执行。

（三）身体要求：依照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颁发的摩托

艇运动驾驶证书的身体要求执行。

（四）操作规范：依照国际组织或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摩

托艇项目教练员证书、联合会颁发的摩托艇等级教练员证书的

执教培训要求执行。

第五章 风险管理

第七条 摩托艇环境评估

（一）摩托艇旅游服务场所需设定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各个

活动区域的环境条件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天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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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海流、水面条件等风险因素。若评估显示不能正常开展摩

托艇驾驶体验活动，则应立即暂停相关活动安排。摩托艇旅游

服务场所应配备急救氧气瓶、担架、救生杆、救生圈、急救药

箱等，具有稳定的通讯系统和急救船艇。

（二）摩托艇旅游服务场所应具有健全的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每季度进行一次演练，演练全程必须记录留存。

（三）摩托艇活动范围应避开政府划定的相关禁区。

（四）航行范围：摩托艇可在内河或沿海区域航行，并限

制在距岸不超过5km，蒲氏风级不超过6级，目测波高不超过

1.5m的水域内航行。

第八条 摩托艇活动实施设备

（一）每次活动前都需检查摩托艇及相关装备正常运作情

况。

（二）摩托艇应定期进行保养。

（三）艇体外观整洁，连接处牢固，不渗漏。

（四）艇艏设有牢固的牵引装置。

（五）摩托艇应配备有效的消防设备。

（六）停机装置应装有电路断电装置，防水、易插拔且不

易脱落。

（七）燃料箱及燃油管路应坚固并固定牢靠，不应有泄漏

现象。

（八）摩托艇应安装有效的定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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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摩托艇活动操作规范

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摩托艇教练或摩托艇运动驾驶员需

遵守以下几点操作规范：

（一）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执行，不得违规操作。

（二）不得强迫游客意志或者威胁游客体验摩托艇活动。

（三）不得安排或隐瞒身体状况不适宜摩托艇活动的游客。

（四）根据实际情况有权终止可能发生潜在危险的摩托艇

活动。

第六章 质量管理与投诉处理服务

第十条 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应在项目位置处张贴投诉联

系方式。

第十一条 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向游客提供的服务信息和

广告宣传应当客观真实，不得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第十二条 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需制定投诉处理机制，对

游客投诉情况进行立案调查，给游客及时反馈，并同步报备至

摩托艇旅游专委会。

第十三条 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应定期开展技术大练兵和

大比武，优化完善服务操作规范。

第十四条 鼓励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积极加入摩托艇旅游

专委会。摩托艇旅游专委会每年定期开展摩托艇旅游服务等级

评定，发挥行业协会监管和自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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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准入与退出机制

第十五条 准入机制

（一）实行“双材料报备”。从业企业向摩托艇旅游专委

会材料备案（免费备案），提交营业执照、固定经营场所证

明、从业人员花名册（包含从业人员资质证明）、计划摩托艇

经营水域和线路、摩托艇及相关设备的型号（含经营的水上项

目）、摩托艇旅游专委会现场调查与初审加入意见；最后，由

协会统一向市旅文局材料备案。

（二）摩托艇旅游专委会每月固定培训时间，对新进人员

进行培训、技能抽查等。

（三）从业人员离职和入职，企业要及时更新报备摩托艇

旅游专委会，以统计人员流失比例。

（四）被辞职人员要及时通报，情节严重拉入黑名单，行

业通报，建议行业谨慎录用。

（五）离职3个月人员，三亚相关从业证件注销，入职时

需纳入程序执行。

（六）健康证或保险等资质过期，从业资格证也将失效，

续签材料提交后，方可有效。

（七）对于被投诉企业或员工经摩托艇旅游专委会审定责

任后，视情况给予通告，可采取暂停资格证有效性等措施，情

节特别严重的列入不诚信名单，建议行业不再予以录用。

（八）所有在三亚从事摩托艇旅游经营项目的企业应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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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材料备案，不备案列入诚信监管系统，确保安全责任的落

实。备案入会后的企业，经查处违法行为3次整改仍不到位，

企业及相关法人将列入不诚信名单，5年内不准在三亚从事摩

托艇旅游服务行业。

（九）个体摩托艇教练或运动驾驶员不准独立经营，必须

通过办理商事登记或入职企业开展相关工作。

第十六条 退出机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退出摩托艇旅游专委会，取消材

料备案资质：

（一）违反法律法规，依法被行政机关查处的摩托艇旅游

服务企业或摩托艇旅游从业人员。

（二）两年之内评选结果均为一星俱乐部或拒不整改的摩

托艇旅游服务企业；违反职业操作规范的摩托艇旅游从业人

员。

（三）未按时参加摩托艇旅游专委会年审进行身份更新的

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或摩托艇旅游从业人员。

（四）违反摩托艇旅游专委会章程的摩托艇旅游服务企业

或摩托艇旅游从业人员。

（五）递交退出申请，主动申请退出的摩托艇旅游服务企

业或摩托艇旅游从业人员。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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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范由三亚市体育旅游协会负责解释，自

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截至203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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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摩托艇旅游服务健康声明书
表A.1 给出了摩托艇旅游服务健康声明书。

完成《健康声明书》是参加体验摩托艇和持证摩托艇的先决条件。

女性请注意：如果您已怀孕或计划怀孕，请不要驾驶和乘坐摩托艇。

表 A.1 摩托艇旅游服务健康声明书

姓名 性别： 男 女

电话 邮箱

出生日期 居住城市

是 无

哮喘

大脑、脊髓或神经紊乱

胸部手术

慢性支气管炎或持续性胸痛

慢性窦性疾病

肺萎陷（气胸）

糖尿病（糖尿病人）

耳手术

癫痫病

曾昏厥、癫痫或昏迷

任何类型心脏病

飞行时常出现耳部问题

肺结核或其他长期肺部疾病

曾被确诊感染过新冠病毒（COVID-19）

是 无

呼吸急促

慢性耳分泌物或感染

高血压

最近一个月内有其他疾病或进行过手术

鼓膜穿孔

开展摩托艇活动前8小时内是否摄入酒精

是否明白隐瞒与安全开展摩托艇活动不符情况可能会危及您的生命或健康

如果对以上问题回答都是“无”，则不需要进行医疗评估，请阅读以下参加者声明，并签字和填写日期，以

表示你同意。

参加者声明：我如实回答了所有问题，并确认我愿意承担因我回答问题不准确或隐瞒回答健康状况而导致的
任何后果。

签名： 日期：

监护人： 日期：

摩托艇企业：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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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摩托艇旅游服务规范评分表
表B.1 给出了摩托艇旅游服务规范评分表。

1.本评分表共计1000分，共分为8个大项，各大项分值为：市场主体运营基本情况

190分；从业人员资质150分；接待基本规范130分；服务细则（三选一）120分；摩托艇环

境评估120分；摩托艇设备120分；摩托艇操作规范90分；质量管理80分。

2.5星级摩托艇俱乐部需达到950分，4星级摩托艇俱乐部需达到850分，3星级摩托艇

俱乐部需达到750分，2星级摩托艇俱乐部需达到600分，1星级摩托艇俱乐部需达到500分。

表B.1 摩托艇旅游服务规范评分计分总表

自检计分

推荐单位计分

评定单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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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给出了摩托艇旅游服务规范评分表。

表B.2 摩托艇旅游服务规范评分表

1.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提供营业执照。 30

1.2 规范经营 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规范悬挂营业执照。 20

1.3 拥有固定实际经营场所 经营场所图片及场地合同。 30

1.4 已投保公众责任险 保险单。 30

1.5 由摩托艇旅游专委会核准 协会核准名单。 30

1.6
在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备案的摩托艇从业企业
备案。 50

2.1
具有国际或国内行业教练证或运

动驾驶员证

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摩托艇项目教练员证

书或联合会颁发的摩托艇等级教练员证书

以及持有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颁发的摩

托艇运动驾照。

50

2.2
须为正式摩托艇旅游行业

企业员工
劳动合同。 20

2.3
拥有摩托艇行业保险和

有效健康证
保单和健康证。 30

2.4
三亚市摩托艇旅游服务人员从业

资格证书

向摩托艇旅游专委会申领《三亚市摩托艇

旅游服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并由摩托艇

旅游专委会统一在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备案的摩托艇从业人员。

50

3.1 明码标价 在接待处醒目位置张贴摩托艇价目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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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具有基本接待设施

经营场所必须提供寄存柜、冲淡房、更衣

室、洗手间，摩托艇培训类必须有固定教

室或场所，并且配备监控设备记录培训过程

，监控设备储存期不少于3个月。

30

3.3 工作人员服务规范
工作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仪表端庄、

整洁大方；规定所有参与摩托艇活动的人

员必须正确穿着带有定位功能的救生衣。

20

3.4 健康状况咨询
询问活动体验者身体状况，告知禁忌摩托

艇症状，让体验者填写《健康声明书》。
20

3.5 保险
参与摩托艇活动人员必须购买相关摩托艇保

险，保险中必须包含摩托艇财产险、雇主责

任险、第三者责任险、游客意外险等。

30

4.1 身体要求 《摩托艇旅游服务健康声明书》。 30

4.2 带客比例
摩托艇运动驾驶员对体验者人数一般最大比

例1:2，具体按摩托艇艇型座位数为准。
30

4.3 操作规范 是否将“操作规范”要求落实。 60

4.1 身体要求 《摩托艇旅游服务健康声明书》。 30

4.2 带客比例
艇数比例：最小比例2:1；人数比例：最小

比例3:1。
30

4.3 操作规范 是否将“操作规范”要求落实。 60

4.1 身体要求
依照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颁发的摩托艇

运动驾驶证书的身体要求执行。
30

4.2 执教比例 依照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颁发的摩托艇

运动驾驶证书的执教要求执行。
30

4.3 操作规范
依照参加相应国际或国内摩托艇组织颁发

的摩托艇员资格证书等级的执教规范执行。
60

5.1 摩托艇场所人员配置 具有救护员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 20

5.2 摩托艇场所急救设施配置

摩托艇旅游服务场所应配备急救氧气瓶、

担架、救生杆、救生圈、急救药箱等，具

有稳定的通讯系统和急救船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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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摩托艇活动区域

摩托艇活动范围应避开政府划定的相关禁

区，摩托艇可在内河或沿海区域航行，并

限制在距岸不超过5km。

20

5.4 环境评估 评估天气、风速、海流、水面条件等风险
因素。

20

5.5 应急处置流程 应急预案及演练记录。 30

6.1 摩托艇装备检查
每次活动前都需检查摩托艇及相关装备正

常运作情况。
20

6.2 摩托艇装备保养 保养记录。 20

6.3 艇体检查 艇体外观整洁，连接处牢固，不渗漏。 20

6.4 停机装置检查
停机装置应装有电路断电装置，防水、易

插拔且不易脱落。
20

6.5 电路断电装置检查
停机装置应装有电路断电装置，防水、易

插拔且不易脱落。
20

6.6 定位设备检查 摩托艇应安装有效的定位设备，带有定位
功能的救生衣。

20

7.1 规范执行 是否按照操作规范执行。 30

7.2 尊重游客意愿
是否强迫游客意志或者威胁游客体验摩托

艇活动。
20

7.3 考虑游客身体状况
是否安排或隐瞒身体状况不适宜摩托艇的

游客体验摩托艇活动。
20

7.4 危险判断
教练是否根据实际情况终止可能发生潜在

危险的摩托艇活动。
20

8.1 公示投诉渠道 在项目位置处张贴投诉联系方式。 20

8.2 游客投诉及意见处理

制定投诉处理机制，对游客投诉情况进行

立案调查，给游客及时反馈，并同步报备

至摩托艇旅游专委会。

30

8.3 技能提升
定期开展技术大练兵和大比武，优化完善

服务操作规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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